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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诈骗罪主体及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段启俊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诈手段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我国对贷款诈骗罪的专门立法始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十条的规定。此前，对实践中发生的贷款诈骗行为只能依据原刑法第一

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修订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对贷款诈骗罪的

规定是在上述《决定》第十条的基础上稍作修改而成。 

    多年来，由于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本罪的立法规定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  导致司法实践

中存在着许多错误适用，如：不能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在承认单位不构成本罪的前提下，追究单

位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更有甚者，认为单位也构成本罪，既追究法定代表人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也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  2000年9月，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

谈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议通过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

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并于2001年2月2日印发全国。根据《纪要》的规定：“审理贷款诈骗

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根据刑法第三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三条

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

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

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

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二是要严格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

的界限。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没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到期没有归还贷款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

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得贷

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

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纪要》的出台，对于统一认识、准确司法，无疑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

法律的批复》明确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与《纪要》规定之间存在一定

矛盾。  这样，曾主张（甚至不曾主张）要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贷款诈

骗的刑事责任的论者便以此为据认为，虽不能追究单位贷款诈骗的刑事责任，但应依法以贷款诈骗罪追究

有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基于此，为厘清认识，统一司法，确有必要对贷款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进行深入研究。受

篇幅所限，本文仅就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认定及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作一深层次的探讨。 

    一、贷款诈骗罪主体的认定 

    根据刑法规定，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即凡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这一看似简单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遇到了不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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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甚至出现执法偏差。如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能否构成本罪，单位贷款诈骗的情况下负有责任

的人员能否构成本罪？是否存在以单位名义实施，实为自然人贷款诈骗的情形？下面予以分述。 

    （一）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对于这一问题，需区分不同情形来加以回答。 

    1、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动用或非法占有金融机构资金的情形 

    关于这一情形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一是不具有国家

工作人员身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私自动用或者非法占有金

融机构资金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或者贪污罪，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则应以挪用资金罪或者职务侵占罪论处。 

    2、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不管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由于他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只是利

用熟悉银行业务或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相识等便利条件，骗取金融机构贷款，因而不构成职

务犯罪。其所实施的犯罪与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贷款诈骗犯罪无本质区别，因而，可构成贷款诈骗罪。 

    3、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共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 

    此种情形下，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才能做到内外勾结，因此，只要区分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就可以对案件进行定性处理了。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具有国家

工作人员的身份，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15号《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

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贪污共犯；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

份，依据上述《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应认定为职务侵占共犯，而不以贷款诈骗共犯论处。有论者认为，

根据重罪优于轻罪的原则，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不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

先，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因而，构成了职务犯罪；其次，这种内外勾结、共同骗取

贷款的情形不属于想象竞合犯或牵连犯情形，不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第三，尽管贷款诈骗罪相对于

职务侵占罪而言为重罪，但这种内外勾结的犯罪对于行为人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而言都不是独立完成的，

因而责任相对分散，这种责任的相对分散说明适用重罪并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总之，只有当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时，才构成贷款

诈骗罪。 

    （二）单位贷款诈骗的情况下负有责任的人员能否构成本罪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规定，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这就是说，单位即使实施了贷款诈骗行

为，也不能追究单位的贷款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当然，理论界对刑法的这种规定也不乏抨击声，认为，刑

法应增设单位贷款诈骗罪。但在刑法未被修改之前，我们必须严格执行贷款诈骗罪只适用于自然人主体的

规定。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认识是一致的。问题是，单位贷款诈骗的情况下，能否对负有责任的自然

人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呢？这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以贷款诈骗罪追究负

有责任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如有论者认为，应将贷款诈骗行为视为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所为，尽管贷款事

实上为单位占有，但这可视为行为人对贷款资金进行的直接处分。 还有论者认为，参照2002年7月8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的批复》的规定，应追究负有责任的自然

人的贷款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是： 

    第一，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

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既然刑法没有单位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因而，具体领导、组织实施单位

贷款诈骗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负贷款诈骗的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主体

只能是单位，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于单位的刑事责任具有某种依附性。在

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个人犯罪论处缺乏法理根

据。”  

    第二，单位贷款诈骗是为了单位这一小集体或小集团的利益，所骗得贷款归单位所有，而非归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有。那种将单位贷款诈骗所得到的资金视为自然人贷款诈骗后将所得

到的资金处分给单位的认识，无论如何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第三，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虽有“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

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规定，  我们也姑

且不论该规定是否完全符合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是否有充足的法理依据，但该规定只适用单位组织实施



盗窃的情形。我们不能据此类推，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也应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

任。否则，我们无法理解《纪要》的如下规定：“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

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其实，在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69次会议通过《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时，就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对单位实施的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行为

（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是单位盗窃、单位贷款诈骗行为无法处理），应笼统、原则地规定不处罚单位，只处

罚单位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样规定既不违反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客观上也达到了

打击犯罪的目的，弥补了法律规定之不足。但该《解释》没有采纳上述意见，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修订

后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主旨就在于“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

罚。”司法解释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不能对法律作扩大解释。从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分析，有些行为虽

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的特征，也不能

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一些单位实施的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行为，不论它是立法者有意为之，

还是立法的疏漏，在法律作出修改、调整以前，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三）以单位名义实施、实为自然人贷款诈骗的情形 

    申请贷款的主体有自然人，也有单位。当申请贷款的主体为自然人时，其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很容易识

别。而当自然人以单位名义申请贷款、实施贷款诈骗时，就存在一个正确识别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申请

贷款的主体名义上是单位而一概放任、不予刑事追究；也不能因为这其中有名为单位实为自然人贷款诈骗

的情形而一概予以刑事追究。关键在于我们要正确把握以单位名义实施、实为自然人贷款诈骗的几种情

形： 

    1、为实施犯罪而设立单位或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情形 

    这种情形下，行为人虽以单位名义实施贷款诈骗，但不被认为是单位贷款诈骗。而应视为自然人贷款

诈骗。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25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

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即：“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

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2、盗用、冒用单位名义实施贷款诈骗的情形 

    《纪要》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也就是说，认定单

位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二是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  而盗用、冒用单

位名义实施的犯罪就不具备单位犯罪应当具备的条件。实践中出现的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并未

归单位所有，而是由实施犯罪的人私分的现象就属于盗用或冒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情形。依照上述《关

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盗用、冒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

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因而，对于行为人盗用、冒用

单位名义实施贷款诈骗的行为，依法不认定为单位犯罪，而应以自然人犯贷款诈骗罪论处。 

    3、私人合伙企业、私营独资公司实施的贷款诈骗的情形 

    实践中，对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是作为企业法人进行工商登记的，而对私营合伙企

业和私营独资公司是按自然人个体经营进行工商注册的，对外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因而，尽管私营合伙企

业、私营独资公司也属于广义上的单位，但依据上述《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其所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

按单位犯罪论处，而按自然人犯贷款诈骗罪论处。 

    4、承包、租赁经营者以单位名义实施贷款诈骗的情形 

    承包、租赁经营者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应当如何认定，是一个尚待明确的问题。应当认

为，行为人通过签订承包、租赁经营合同，取得对某一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并以该企业的名义从事经营活

动，是一种经营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所有制的改变。作为担任该企业的厂长或者经理，表明他已取得了

企业主管人员的身份。他在经营活动中，不再是以个人名义从事活动，而是以承包、租赁经营企业的名义

为该企业的利益从事活动，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单位行为。 当然，上述情形指的是通常情况。当承

包、租赁经营者以承包、租赁经营为名，以单位名义大肆骗取贷款归个人所有的，应按自然人犯贷款诈骗

罪论处。 

    5、其他情形 

    其他情形是指除上述四种情形以外的以单位名义实施、实用自然人贷款诈骗的情形。判断其他情形

（如“挂靠”）是否按自然人贷款诈骗论处，关键把握一点，即犯罪所得是否归行为人个人。如果犯罪所

得归行为人个人，那说明行为人主观上不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应按自然人贷款诈骗

罪论处。除此之外，应认定为单位贷款诈骗行为。 



    二、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一）贷款诈骗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必要性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贷款诈骗罪成立条件中就包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按理说，在

直接故意犯罪中都存在犯罪目的，在金融诈骗犯罪中，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一般而言，在司法活

动中，不需要对这种犯罪目的加以专门的认定。但为什么刑法条文要对贷款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特别规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呢？  理论界通说认为，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是为了与其他非法集资行为、非法骗贷行为划清界限，因为此罪与这些行为极为相似，需要将非法

占有目的明文加以规定。  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区分贷款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

要标志。  陈兴良教授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从其行为

还不足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贷款诈骗罪，其特点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如果在贷款过程中虽然使用了虚假方法，但主观上并没有非法

占有目的的，只是违章贷款，属于一般的金融违法行为，而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就是区分贷款诈骗罪与贷款违法行为的关键。 

    (作者系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研究生)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贷款诈骗非法占有目的规定，不是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区分纠纷与犯罪的因

素，也不是说明对客体侵害的程度，而是确定刑法保护对象并具有改变行为危害性的作用。并认为，规定

非法占有目的没有必要。  我认为，上述论者的观点值得商榷。因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对规定非法占有目的

的必要性已进行高度概括，故在此不再赘述。 

（二）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 

贷款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存在一个时间问题，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只能产生于

贷款之前，贷款到手就意味着诈骗既遂； 有的则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产生于贷款之前，也可以产生

于贷款之后。 本人赞同后一种认识。一般说来，贷款诈骗的行为人在贷款前就已形成犯罪故意，骗取贷款

的犯罪行为是在非法占有贷款的犯罪目的的支配下完成的。但不排除行为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贷款后，因

出现经营风险等原因而无力全部归还贷款情况下，索性将经营风险的事实扩大化，制造种种假象的情况发

生，以达到掩盖转移、隐匿、侵吞贷款的非法目的。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也认为不构成犯罪，显然会

放纵犯罪，不利于金融秩序的稳定。事实上，贷款后形成的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与贷款前形成的犯罪目的

就社会危害性而言，并无本质区别，就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而言，该情况完全可以被刑法第一百

九十三条“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弹性条款所包容。这就是说，贷款后形成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的行为

人同样符合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应以贷款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前面脚注中提到的辽宁吴晓

丽被控贷款诈骗一案，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晓丽明知其厂房已用于银行贷款的抵押而将该

厂房卖掉，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认为，上诉人吴晓丽贷款当时没有采

取欺诈手段，只是在还贷的过程中将抵押物卖掉，如果该抵押是合法有效的，银行可随时采取法律手段将

抵押物收回，不会造成贷款不能收回的后果；且吴晓丽在转让抵押物后，确也采取了诉讼的手段将抵押物

收回，因认定抵押合同无效才致使本案发生，故对吴晓丽不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上诉理由予以支持，原审认

定被告人吴晓丽犯贷款诈骗罪不能成立。 从这一典型案例可知，合法贷款的吴晓丽是否构成犯罪，关键在

于审查贷款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一审认为吴晓丽贷款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作出有罪判

决；而二审认为吴晓丽贷款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作出无罪判决。《刑事审判参考》的审编人员认

为：“吴晓丽在贷款的过程中以及在得到贷款之后，并不具备‘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 由此可见，贷

款后才形成非法占有贷款故意，并实施了非法占有贷款的行为人，同样可以构成贷款诈骗罪。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活动，往往通过其客观行为表现出来。从行为人具体实施的客

观行为事实来判断，某些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的目的，无须证明。例如，获取贷

款后携款逃跑的，这一行为本身就直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多数行为本身尚不

能直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虚假陈述或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取得贷款，这只

能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这就需要我们结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加

以综合认定。在综合认定中，就存在一个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所谓推

定，就是指通过证明某一已知事实的存在从而推断另一事实的存在。在这里，已知事实与推断事实之间存

在某种内在联系或必然联系。否则，这种推定就缺乏科学性。 有论者认为，可以用来推定的已知事实是：

（1）从手段上看，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或财物；（2）从后果上看，造成了数额较大资金

不能归还；（3）从情节上看，行为人还具有符合推定情形的客观行为特征。只有符合以上三方面特征，对



其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才能合理进行。 我认为，上述认识是正确的。例如，行为人某甲因为经营状况不

佳，为使自己的企业摆脱困境，假借他人名义贷款解决经营活动中的资金短缺，在贷款合同规定的还款期

限之内未能全部归还，但制定了详细的还款计划。尽管某甲贷款存在着欺诈行为，但根据上述已知事实，

我们可以推定某甲不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目的，因而，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又如，1999年1月，无任

何资金的张某为了骗取公司登记，利用非法手段获取了盖有中国银行某市支行长城卡转讫章的空白进帐

单，并假冒某市机械工业物资公司等三家单位的名义，伪造了进帐金额分别为20万元、50万元、80万元的

银行进帐单复印件。张某用假进帐单骗取审计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公司登记并获

准，从而虚报注册资本150万元。同年5月到9月，张某以公司名义三次向中国农业银行某市支行申请贷款共

计80万元。2001年年底，张某因公司经营亏损，无力偿付到期贷款而潜逃外地，后案发。 本案中，张某的

行为无疑构成了虚报注册资本罪。但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呢？从本案的案情来看，张某虽外

逃，但并非贷款后携款外逃，因而张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非显而易见。基于此，我们需要运用推定

来证明张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首先，张某虚报注册资本150万元骗取公司登记，这说明张某是采用犯罪的

方法来获取公司登记，因而可以推定张某具有非法目的；其次，张某签订贷款合同时，根本没有偿还贷款

的能力，借款到期后没有偿还贷款本息，由此可以推定张某原本就没有归还贷款的打算，进而可以初步推

定张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再次，张某面对“经营亏损”，不是采取补救措施，而是负案潜逃，这说明张

某根本就不愿承担还贷责任，其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主观心态（即非法占有目的）至此暴露无遗。由此可

见，本案张某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法院应对张某实行数罪并罚。 

考虑到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纪要》就此提出了明确的认定意见，这就是：“认定是否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

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分析。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

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明知没有

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

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帐

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

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

骗罪处罚。”上述认定意见，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在查处贷款诈骗案件时应予遵照执行，以确保不冤枉无

辜，也不放纵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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